
1 

债券代码：175000.SH                                                                       债券简称：20光证 Y1 

债券代码：188104.SH                                                                       债券简称：21光证 Y1 

债券代码：185407.SH                                                                       债券简称：22光证 Y1 

债券代码：185445.SH                                                                       债券简称：22光证 Y2 

债券代码：185600.SH                                                                       债券简称：22光证 Y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诉讼进展的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发行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22年 12月 



2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光大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募集

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

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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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情况 

2018年8月28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

（含1,000亿元，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期限不超过10年期（含10年期）的

境内债务融资工具。前述境内债务融资工具按实际发行情况包括公司债券、次级

债券、次级债务、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可续期公司债、

结构性票据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 

2018年12月18日，发行人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20年3月23日，发行人2020年第9次总裁办公会、第14次党委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报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50亿永续次级债券发行

额度。 

2020年6月8日，发行人2020年第20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永续

次级债券发行方式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50亿公募永续次级债券发行额度。 

2020年8月17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20光证Y1”）。“20光证Y1”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0亿元，债

券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票面利率为4.40%，起息

日为2020年8月17日。“20光证Y1”于2020年9月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称

为“20光证Y1”，代码为175000。 

2021年5月13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21光证Y1”）。“21光证Y1”共募集资金人民币30亿元，债

券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票面利率为4.19%，起息

日为2021年5月13日。“21光证Y1”于2021年5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

称为“21光证Y1”，代码为188104。 

2021年3月25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发

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400亿元（含1,400亿元，以发行后待偿还余额计算），期限不超过10年期（含10

年期，发行永续次级债券、可续期债券等无固定期限品种不受上述期限限制）的

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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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可续期债券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境外发行的美元、

欧元等外币及离岸人民币公司债券、中期票据计划、票据（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票

据）、可续期债券、次级债券（含永续次级债）、1年期以上商业贷款等境外债务

融资工具及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其他品种。 

2021年5月18日，发行人2020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发行境内

外债务融资工具进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021年6月7日，发行人2021年第20次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报公开

发行永续次级债券的议案》，同意发行人申报100亿公募永续次级债券发行额度。 

2022年2月21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2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22光证Y1”）。“22光证Y1”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0亿元，债

券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票面利率为3.73%，起息

日为2022年2月21日。“22光证Y1”于2022年2月2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

称为“22光证Y1”，代码为185407。 

2022年3月14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2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二期）（以下简称“22光证Y2”）。“22光证Y2”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0亿元，债

券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票面利率为4.08%，起息

日为2022年3月14日。“22光证Y2”于2022年3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

称为“22光证Y2”，代码为185445。 

2022年3月24日，发行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2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三期）（以下简称“22光证Y3”）。“22光证Y3”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5亿元，债

券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定价周期。票面利率为4.03%，起息

日为2022年3月24日。“22光证Y3”于2022年3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简

称为“22光证Y3”，代码为185600。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2022年12月20日公告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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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MPS事项相关诉讼、判决、执行、资产

冻结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08号、临2019-037号、临

2020-080号、临2021-037号、临2021-045号、临2022-002号、临2022-007号、临

2022-009号、临2022-032号、临2022-052号、2018年年度报告、2020年年度报告、

2021年半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现将相关进展情况

披露如下： 

前期，上海金融法院驳回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光大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光大发展）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52号）。目前，

光大发展已向上海金融法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本次执行异议之诉的上诉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公告涉及的MPS相关诉

讼目前处于执行阶段，公司已就MPS相关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

减值准备（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16号、临2019-051号、临2020-015号、临2021-

006号及临2022-005号），上述上诉结果不会对公司当期整体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

响。目前，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三、影响分析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20光证Y1”、“21光证Y1”、“22光证Y1”、“22光证Y2”、

“22光证Y3”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

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中信证券

在获悉上述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相关诉讼的

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发行人的影响需根据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发行人财

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以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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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